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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标准

1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网络

出版服务，尚不够刑事处

罚的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五十

一条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网络出

版服务，或者擅自上网出版网络游

戏（含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网络游

戏），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

十一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由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

法定职权予以取缔，并由所在地省

级电信主管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通

知，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给予责令关闭

网站等处罚；已经触犯刑法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

的，删除全部相关网络出版物，没

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出版活动的

主要设备、专用工具，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

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

不足 1 万元的，可以处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轻微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出版活

动的主要设备、专用工具，处 2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的

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

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处 2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较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

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处违法

经营额 5 倍以上 7 倍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 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

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处违法

经营额 7 倍以上 9 倍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

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

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处违法

经营额 9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2

未经批准，擅自上网出版

网络游戏（含境外著作权

人授权的网络游戏），尚

不够刑事处罚的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五十

一条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网络出

版服务，或者擅自上网出版网络游

戏（含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网络游

戏），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

十一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由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

法定职权予以取缔，并由所在地省

轻微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出版活

动的主要设备、专用工具，处 2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的

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

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处 2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较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

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处违法

经营额 5 倍以上 7 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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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电信主管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通

知，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给予责令关闭

网站等处罚；已经触犯刑法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

的，删除全部相关网络出版物，没

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出版活动的

主要设备、专用工具，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

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

不足 1 万元的，可以处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 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

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处违法

经营额 7 倍以上 9 倍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

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

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处违法

经营额 9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3
出版、传播含有禁止内容

的网络出版物的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触犯刑律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

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 1 万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

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

轻微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较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7 倍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 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7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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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1 万元的，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

吊销许可证：（一）出版、进口含

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二）明知

或者应知出版物含有本条例第二十

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内容而印刷

或者复制、发行的；（三）明知或

者应知他人出版含有本条例第二十

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内容的出版

物而向其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

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

版号、版面，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

称、刊号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 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本办

法第十五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信息，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

处罚；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

供者，并由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

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通知企业登

记机关；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者，并由备案机关责令暂时

关闭网站直至关闭网站。

特别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吊销许可证

4

网络出版服务单位转借、

出租、出卖《网络出版服

务许可证》或以任何形式

《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十六条 出

版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轻微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出版

物、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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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网络出版服务许可

（含网络出版服务单位

允许其他网络信息服务

提供者以其名义提供网

络出版服务）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出版物、

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 1万以上的，

并处违法经营额 5倍以上 10 倍以下

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

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一）出售

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

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面，

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

（二）利用出版活动谋取其他不正

当利益的。

一般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出版

物、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较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出版

物、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7 倍以下罚款

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 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出版

物、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7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违法行为
违法经营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

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吊销许可证

5

有下列行为之一：（一）

网络出版服务单位变更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登记事项、资本结构，超

《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十七条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

轻微

违法行为
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主动承担责任的 给予警告

一般

违法行为
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拒不承担责任的 责令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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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批准的服务范围从事

网络出版服务，合并或者

分立，设立分支机构，未

依据本规定办理审批手

续的；（二）网络出版服

务单位未按规定出版涉

及重大选题出版物的；

（三）网络出版服务单位

擅自中止网络出版服务

超过 180 日的；（四）网

络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

关规定和标准的。

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一）出版

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

管机关、业务范围，合并或者分立，

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

期刊改变名称，以及出版单位变更

其他事项，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到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变更

登记手续的；（二）出版单位未将

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备案

的；（三）出版单位未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的；（四）

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五）出

版进口经营单位未将其进口的出版

物目录报送备案的；（六）出版单

位擅自中止出版活动超过 180日的；

（七）出版物发行单位、出版物进

口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

理变更审批手续的；（八）出版物

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

严重

违法行为

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拒不改正或者造成

严重社会影响和后果，以及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

吊销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

6

有下列行为之一：（一）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擅自

与境内外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五十

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并处 3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违法行为
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主动承担责任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
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拒不承担责任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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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企业进行涉及网络

出版服务业务的合作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九

条，未标明有关许可信息

或者未核验有关网站的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的；（三）违反本规定第

二十三条，未按规定实行

编辑责任制度等管理制

度的；（四）违反本规定

第三十一条，未按规定或

标准配备应用有关系统、

设备或未健全有关管理

制度的；（五）未按本规

定要求参加年度核验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四十

四条，网络出版服务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

责人未取得《岗位培训合

格证书》的；（七）违反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关于

网络出版其他管理规定

的。

（一）违反本规定第十条，擅

自与境内外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

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企业进行涉及

网络出版服务业务的合作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

未标明有关许可信息或者未核验有

关网站的《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

未按规定实行编辑责任制度等管理

制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一条，

未按规定或标准配备应用有关系

统、设备或未健全有关管理制度的；

（五）未按本规定要求参加年

度核验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四十四条，

网络出版服务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

主要负责人未取得《岗位培训合格

证书》的；

（七）违反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关于网络出版其他管理规定的。

严重

违法行为

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拒不改正或者造成

严重社会影响和后果，以及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2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